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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民事诉讼中，执行程序是确保司法公正的重要环节。然而，由于许多原因，执行当事人可能会发生变化，直

接影响执行程序的进行。本文首先指出《变更、追加规定》存在程序规范供给不足、审查主体不明确、申请时

间未明确、救济途径不完善等问题。通过比较德国、日本执行文制度及中国台湾地区有关制度，本文提出了扩

充适用情形、明确程序启动方式、完善审查程序及强化程序权益保障等完善建议，以期构建更为科学、合理、

高效的执行当事人变更、追加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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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行执行当事人变更、追加制度之
不足

（1）程序规范供给不足

在《变更、追加规定》中，采用列举的方式，明确

规定了执行实务中可能发生的申请执行当事人变化的各

类具体情形。这一举措为我国事由法定原则的贯彻提供

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值得肯定；但另一方面我们也需正

视，这种列举方式固有的包容性不足。鉴于实务中案件

情况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条文显然难以全面覆盖并满足

现实工作的实际需求。

现有《变更、追加规定》的涵盖范围存在局限性，

它主要列举了判决生效后执行前的权利承受、执行过程

中的权利承受及第三人代履行等几种特定情形。然而，

对于诉讼过程中民事权利或义务的转让后应如何执行，

该规定却未能给出明确的指导。［1］

（2）程序设计不完善

当前关于变更、追加执行当事人的程序规定相对简

略，主要以原则性条款为主，而对于这些规定在具体操

作层面的实施细节，则缺乏明确的指导。

例如，关于变更与追加程序的审查方式，《变更、

追加规定》的第二十八条指出，除非简单案件，否则执

行法院应当成立合议庭，并采取公开听证的方式来进行

审查。这一现行做法旨在有效分流案件、提升处理效

率，然而，在听证规范上尚存不足。具体而言，该程序

通常涵盖听证预备、举证质证、言词辩论以及评议裁决

等多个环节。而这些环节目前仍存在立法空白，需进一

步的完善与明确。［3］

（3）程序上的权益保障规范不足

目前，我国《变更、追加规定》中规定的变更、

追加的情形，从理论上来看，可以分为四种基本类型：

①执行力主观范围的扩张；②实体法上责任主体的同一

性；③基于另一实体法律关系第三人需对申请执行人承

担责任；④因执行过程第三人的相关行为而定其需承担

责任。［4］但只有其中的第三种类型配备的救济途径是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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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异议之诉a，第一、第二种的变更、追加情形配备的救

济途径是执行复议，第四种类型目前并未有明确规定。

执行复议制度提供的保障力度不足。执行复议制

度，是指在执行程序中，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就执行法

院与自己相关的程序性事项做出的裁定不服可以在法定

期限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予以救济的制度。［5］作为

执行制度的一部分，其同样讲究效率价值。因此对当事

人的权益保障不够。

例如《变更、追加规定》第九条，其规定的救济

途径是执行复议。在此流程中，审核申请执行人提供的

关于债权转让的书面认可，构成审查的重点。尽管这一

步骤看似是对债权转让行为的一种重复确认，但在实际

操作过程中，申请执行人与第三方经常会对债权转让的

有效性产生不同意见。此外，当债权转让后，若该债权

在其他案件中被冻结，关于是否应变更申请执行人的问

题便随之产生。依据以往的判例，债权转让后，第三方

申请成为新申请执行人，若债权原已被另一法院冻结，

允许变更可能损害原申请执行人在其他案中的权益。因

此，根据法律规定，不应批准此类申请执行人的变更请

求。然而，针对异议背后所涉及的实质性权益，应当如

何寻求救济？［6］此时，当事人产生了实质争议，反映出

债权转让各方对法院变更申请执行人裁定有异议时，救

济手段不全。

2  比较法视野下的类似制度之考察

2.1  德、日的执行文模式

在采用执行文制度的大陆法系国家中，确定执行

当事人及判断其适格性，均由负责颁发执行文的机关来

执行。至于执行依据的执行力能否扩展至该依据所列当

事人之外的第三方，这也需由颁发执行文的机关进行审

慎的评估和判断。执行前需获执行文，债权人须先向法

官申请，获签发后方能执行。生效裁判文书当事人或变

更、追加当事人，均需满足执行文颁发规定。执行文的

种类包括付与执行文、补充执行文以及承继执行文三

种。执行文程序大致经历以下程序：①当事人提出签发

执行文的申请；②债权人提供相关证明材料；③赋予执

行文机关的审查。［7］

当事人变更、追加程序，在执行文制度中对应的

是承继执行文。如果判决的实质既判力根据《德国民事

诉讼法》第325条b的规定延伸到判决书记载之外的案外

人，那么该判决的有执行力的正本根据相关规定可以向

或者对该案外人发出。［8］

执行文程序的救济途径分为两大方面：一是程序性

救济，它涉及对是否应当授予执行文的异议处理；二是

实体性救济，这包括执行文授予之诉以及针对授予执行

文所提出的异议之诉。不同的救济途径适用于不同种类

的执行文。异议适用于所有的执行文种类。异议的内容

限于是否满足授予执行文的要件，对于异议事由，法院

原则上采用书面审查，无需召开口头辩论。c且法院对异

议审查后做出的裁定，当事人不得提出不服。d之所以如

此规定，是因为异议作为一种程序性的救济，其审查的

是仅以书面材料就可查清的事项，对此并无进一步进行

实质性审查的必要。

执行文授予之诉和对授予执行文的异议之诉作为实

体性的救济只适用于补充执行文以及承继执行文这两种

情形。在涉及补充执行文或承继执行文的场景中，债权

人需证实的事实本身并不直接构成特别要件，而证明这

些特定条件事项的文书才是关键所在。这时，可能会出

现一种情况：即便特定条件事项真实存在，若债权人无

法提供相应的证明文书，执行文书的颁发机构便会拒绝

颁发。相反，若债权人提交了证明文书，但其他证据却

显示特定条件事项并不存在，颁发机构仍可能仅凭证明

文书颁发执行文书。鉴于这种潜在的风险，立法设立了

执行文授予之诉以及对执行文授予的异议之诉，为执行

当事人提供了通过非书证方式向法院申请实体审判的机

会，以确定是否应颁发执行文书。具体来说，如果债权

人在提起诉讼后，能够通过非书证方式证明特定条件事

项的真实性，那么在胜诉后，他们就有权要求执行文书

颁发机构颁发执行文书。［9］

2.2  中国台湾地区的债权人许可执行 / 债务人异议

之诉模式

德、日两国实行的执行文制度，债权人于申请执行

之前，必须先申请执行法院付与执行文，执行机关依执

行文认定债权人以及执行债务人。而中国台湾地区对执

行主体适格的审查与大陆地区类似，不设专门的审查机

a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第三十二条，第十四条第二款（有限合伙出资不足）、

第十七条至第二十一条（法人出资不足、抽逃出资、非法转让股权、人格混同、未经清算即注销等情形）。

b　《德国民事诉讼法》第727条第1款规定：“具有执行力的正本，可以为判决内容所记载的债权人的承继人而授予，也可以对判决所记

载的债务人的承继人及诉讼标的物的占有人授予，但仅限于该承继或占有关系对法院而言是明白无误的情形、或者是经公文书或者公证证书予

以证明的情形。”

c　《德国民事诉讼法》第732条第1款后半段规定：“该裁判可以不经过口头辩论。”

d　《日本民事执行法》第32条第4款规定：“对于前一款规定的裁判，不得提出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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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且该审查程序内嵌于执行程序中，执行主体适格与

否由执行机关依债权人提出之声请书状及证明文件，调

查认定之。［10］如果执行机关认定其非执行名义效力指向

的对象，债务人可以声请异议。若涉及实体上的权利义

务争议，债权人可以依据第14-1第2项a对债务人提起许

可执行之诉，债务人也可以以同条第1项对债权人提起异

议之诉。［11］从中国台湾地区的强制执行的法律规定可以

看出，执行中追加、变更当事人发生争议时，是根据不

同的主体身份通过许可执行之诉或债务人异议之诉的方

式来进行救济的。

（1）许可执行之诉

许可执行之诉是指，在执行程序中，当执行申请人

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对执行依据效力范围内的人员实

施执行措施，或者当这些效力范围内的人员向法院提出

申请，要求对被执行人采取执行措施时，法院作出了驳

回其申请的裁定，随后，执行申请人向法院提起了要求

许可对被执行人进行强制执行的诉讼。［12］

许可执行之诉，其程序大致包含以下内容：

第一，当事人。债权人必须依照“强制执行法”第4

条之二的规定b来申请执行。债权人为原告，执行名义未

列之债务人为被告。第二，起诉条件。法院驳回执行申

请后，债权人可起诉。第三，起诉期间。驳回裁定送达

后10日内提起，但逾期仍可申请执行名义所列他人。第

四，管辖。由执行法院管辖。第五，审判。适用通常程

序，债权人负举证责任；法院据理判决是否确认执行名

义对被告有效。

从上述规定中可以明确，中国台湾地区引入许可执

行之诉的目的在于保护执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如果没

有许可执行之诉这一制度，当债务人声称其不受执行名

义效力约束时，债权人仅能提出异议。若执行法院驳回

债权人的异议申请，债权人则需通过抗告程序来寻求救

济。然而，无论是裁定还是抗告程序，都仅涉及形式上

的审查，无法解决执行当事人是否真正受执行名义效力

影响的实体争议。

（2）债务人异议之诉

债务人异议之诉是指，债务人提出诉讼，旨在通过

法律判决确认执行名义所记载的实体请求权或执行主体

与实际状况不符，并以此为依据，要求排除执行名义的

执行力或变更执行程序的主体。根据异议的内容不同，

中国台湾地区的债务人异议之诉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

旨在解决执行程序主体身份争议的债务人异议之诉，其

依据的是中国台湾地区“强制执行法”第14-1条a；另

一类是旨在解决执行债权实体效力争议的债务人异议之

诉，其依据的是“强制执行法”第14条c。［13］作为与许

可执行之诉相对应的诉讼制度，债务人异议之诉与许可

执行之诉在程序上大致相同，只是当事人的在诉讼中的

地位调转了。

总的来看，尽管中国台湾地区的制度与德、日的

执行文之诉有着相似之处，但在程序层面，它们之间

存在着显著的差异。首先，就前置程序的构建而言，德

国和日本的立法体系中纳入了执行文的授予环节，以此

作为对执行力进行深入审查的手段。在台湾地区的立法

中，这一审查环节同样存在，只不过执行这一权力的主

体是执行机关。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执行机关负

责审查，它仍需依赖书记官的调查确认，这一转变导致

审查过程由原本的公开透明变得相对隐蔽，缺乏清晰的

外观，特别是在对外责任主体的界定上，更是显得不够

明确。［14］其次，前置程序下，执行文授予诉讼判绝不

a　中国台湾地区“强制执行法”第 14-1 条：

 1 债务人对于债权人依第四条之二规定声请强制执行，如主张非执行名义效力所及者，得于强制执行程序终结前，向执行法院对债权人

提起异议之诉。

 2 债权人依第四条之二规定声请强制执行经执行法院裁定驳回者，得于裁定送达后十日之不变期间

 内，向执行法院对债务人提起许可执行之诉。

b　中国台湾地区“强制执行法”第 4-2 条

 1 执行名义为确定终局判决者，除当事人外，对于左列之人亦有效力：

 一、诉讼系属后为当事人之继受人及为当事人或其继受人占有请求之目标物者。

 二、为他人而为原告或被告者之该他人及诉讼系属后为该他人之继受人，及为该他人或其继受人

 占有请求之目标物者。

 2 前项规定，于第四条第一项第二款至第六款规定之执行名义，准用之。

c　中国台湾地区“强制执行法”第 14 条

 1 执行名义成立后，如有消灭或妨碍债权人请求之事由发生，债务人得于强制执行程序终结前，向执行法院对债权人提起异议之诉。如

以裁判为执行名义时，其为异议原因之事实发生在前诉讼言词辩论终结后者，亦得主张之。

 2 执行名义无确定判决同一之效力者，于执行名义成立前，如有债权不成立或消灭或妨碍债权人请求之事由发生，债务人亦得于强制执

行程序终结前提起异议之诉。

 3 依前二项规定起诉，如有多数得主张之异议原因事实，应一并主张之。其未一并主张者，不得再行提起异议之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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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直接执行，需经执行文授予流程。而许可执行之诉

判决独立有效，当事人可凭此及原判决直接申请强制

执行，提高了执行效率。

2.3  域外类似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执行文制度严谨体现“执行分离”原则，为执行当

事人变更、追加设立有效过滤机制。但我国大陆不必引

入此制度，且中国台湾地区也未采用，而是由执行机构

审查执行主体适格要件。德、日执行文制度及中国台湾

地区模式，对我国大陆有三点借鉴：

首先是执行文制度贯彻“审执分离”，结合审判与

执行职能，提高执行效率。而我国当前审查规定偏重效

率，对“审执分离”兼顾不足。执行文制度提供了一个

有益的视角，有助于我们重新评估和完善本土执行当事

人变更、追加制度，启示我们在提升效率与确保执行程

序合法、正当性间找到平衡。

其次，执行文制度的一个显著优势在于，它允许执

行文审查机构在执行程序开始之前，就对执行当事人变

更、追加的构成要件进行审查。相比之下，我国目前的

执行当事人变更、追加程序的审查流程通常是在执行程

序启动后才进行，这可能会拖慢执行进度，并给执行过

程增添不确定性。通过借鉴德、日的执行文制度，我们

可以考虑调整审查顺序，将审查时间提前，以便在执行

程序开始前就剔除那些不符合条件的执行变更、追加申

请，从而提升执行程序的效率和准确性。

最后，无论是德国所采用的执行文制度，还是中

国台湾地区所实行的执行机关审查模式，都高度重视

审查程序的规范性和严谨性。这对我国大陆地区执行

当事人变更、追加的审查程序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我

们应当加强审查程序的规范化建设，确保审查过程的

公正、透明和高效。同时，还需要加强对执行当事人

权益的保障，完善救济途径，以更好地维护执行当事

人的合法权益。

3  执行当事人变更、追加程序之完善
建议

3.1  扩充执行当事人变更与追加的适用情形

我国的《变更、追加规定》目前采用的是一种具

体情形逐一列举的立法模式，这种细致入微的列举方式

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法律的明确性，然而，其显而易见

的缺陷在于规定不够全面，难以覆盖司法实践中可能遇

到的各种复杂情况。因此，笔者建议，首先应对《变

更、追加规定》中的肯定列举式立法方式进行调整，打

破过于具体和僵化的规定模式，制定出更具普遍适用性

的一般性条款，为执行工作提供更加灵活和全面的法律

支持。随后，针对司法实践中频繁出现的问题和新的情

况，通过补充规定的形式迅速填补法律空白，以满足现

实需求，确保执行工作的顺利进行。

3.2  完善执行当事人变更、追加程序的启动

关于变更、追加程序的启动方式，目前存在三种观

点：第一种观点主张依据当事人的申请来启动；第二种

观点则认为法院应依职权主动启动该程序；第三种观点

则持折中态度，认为两种方式均可。支持第一种观点的

学者们强调，处分权是权利承受人对自己的民事权利的

基本权利，有权自主决定是否行使这些权利。此外，他

们还特别指出，我国《变更、追加规定》的第一条已经

清晰规定，变更或追加程序应当由权利承受人依据申请

来启动。

然而，在实务操作中，有法院对《变更、追加规

定》第一条的解读提出了不同看法。这些法院认为，该

条只是规定权利承受人“可以”申请变更或追加执行当

事人，而并非“应当”申请。a因此，他们认为该条所阐

明的是该司法解释的适用条件。同时，还有法院认为，

变更或追加执行当事人的程序既可以由当事人提出申请

来启动，也可以由法院主动开始。b

笔者认为，启动程序应以当事人申请为主，法院

依职权为辅。当事人基于被执行人财务状况等认知提出

申请，推动执行，合理且必要。但部分申请人法律素养

不足，未主动启动程序，影响执行。建议采用当事人申

请为主，法院为辅的启动模式。对于简单事由，如分公

司被执行追加总公司等，法院可直接启动，确保执行顺

利。这种混合模式既能保障当事人权益，又能提高执行

效率，确保案件顺利执行。

3.3  完善执行当事人追加、变更程序的审查

我国现行的《变更、追加规定》条款明确规定，除

非案件案小事清且争议不大，执行法院需成立合议庭，

并采用公开听证的方式进行审查。然而，关于听证操作

的具体规范，《变更、追加规定》并未给出明确指示。

为了更有效地指导司法实践，我们需要对变更、追加案

件的听证程序进行明确。

目前，多数法院在是否启动听证程序上拥有自由

裁量权。尽管司法解释已有明确规定，指出在处理某些

简单案件时，可以免去听证环节，然而，许多执行法院

出于规避责任的考量，普遍仍倾向于对追加案件采取组

织听证的方式进行处理。这种做法缺乏灵活性，因此，

在处理追加案件时，法院应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进行区别

对待。

对于确实无需举行听证的案件，法院可以依职权或

依申请进行书面审查。在决定采用听证程序后，首要步

骤是向当事人发送听证具体事项的通知，清晰且明确地

告知他们参加听证的具体时间安排、地点详情以及合议

a　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陕07执复8号执行裁定书。

b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变更、追加被执行

主体的实施意见》第十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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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的组成成员等信息。在此过程中，听证通知书需合理

安排送达时间，以确保当事人有足够的时间准备并提交

相关证据。

此外，还需明确听证会中缺席的认定及处理规则。

虽然在送达通知书时，都会要求当事人准时出席，但实

际情况中，常有第三人未能按时到庭。关于缺席听证会

的处理办法，当前尚未制定明确的规则。为了解决这一

问题，我们可以参考民事审判程序中的相关规定来进行

判断和决定。若申请人缺席，法庭应核实其是否有正当

理由，若无，则申请视为撤回。若申请方缺席，则听证

正常进行，法院继续审查。

3.4  强化程序权益保障

执行救济作为一项至关重要的制度，旨在为当事人

或利害关系人提供权益受损时的补救途径，特别是当这

种损害源于执行行为的不当操作。在变更、追加程序的

执行过程中，鉴于对效率价值的考虑，执行机构在审核

申请时往往仅进行形式上的审查。这种做法虽然提升了

效率，但偶尔也会引发一些意外情况，使得无辜的案外

第三人承受了本不属于他们的责任。因此，对现有的救

济方式进行完善与优化，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

上文中指出，《变更、追加规定》中规定的情形，

从理论上来看，可以分为四种基本类型，但只有其中的

第三种类型配备的救济途径是执行异议之诉，第一、第

二种的变更、追加情形配备的救济途径是执行复议，第

四种类型目前并未作为执行变更、追加的情形，因此本

文并不论述。

（1）关于执行力的主观范围扩张的类型

评估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展时，需深入实体审查，并

建立实体救济程序。当事人提出的原因事实，如权利义

务转移等，包含实体争议点，更适合诉讼程序处理。台

湾学者指出，形式审查难以应对实体争议，未经严谨诉

讼即对第三人施加执行力有失公平。

变更或追加执行请求被拒绝时，当事人有权通过司

法途径获得对第三人执行名义；请求确认时，第三人可

通过诉讼提出异议。中国台湾地区1996年修订法律，规

定执行程序结束前，债务人可向执行法院提异议之诉；

债权人执行申请未获批准，可在法定期间内向执行法院

提许可执行诉讼。德国和日本也需通过诉讼解决此类争

议，债权人需持有执行名义和执行文。执行力扩展至未

列明第三人时，需通过执行文程序调整执行当事人，产

生争议时，债务人可提反对异议之诉，债权人可提要求

颁发执行文诉讼。

然而，我国相关司法解释将此类争议归为程序性

事项，通过复议程序解决，虽提高执行效率，但不符合

程序法理。因此，应设计更科学、合理的救济程序，赋

予申请执行人提起许可执行之诉权利，同时为被申请人

提供提起否认执行异议之诉机会，为双方提供充分程序

保障。

（2）关于实体法上责任主体的同一性类型

根据我国《变更、追加规定》第十三条至十六条，

非法人组织无法清偿债务时，债权人可将其出资人、设

立人变更为被执行人并强制执行。此裁定对出资人、设

立人有执行力，因实体法上他们被视为共同责任主体。

从理论上看，关于被追加人身份及连带责任，属实体权

利义务争议，非单纯执行问题。

执行裁定对出资人、设立人无既判力，因他们未

参与诉讼程序，裁定未明确其实体法律关系。争议原则

上应通过诉讼解决，但《变更、追加规定》选择复议

途径，虽程序保障不足，但适应国情，有助缓解“执

行难”。

实际操作中，法律文书未明确出资人、设立人补

充责任，但责任基于已确认法律关系。确认非法人组织

与债权人关系后，只需确认其与出资人、设立人出资关

系，通常依据登记机关记载查明。争议由执行机构审

查，通过复议处理。

鉴于当前执行工作追求效率，对这类实体争议，

可暂不引入诉讼，继续采用复议救济。未来根据复议效

果，再决定保留或转为诉讼救济。

（3）关于基于另一实体法律关系第三人需对申请执

行人承担责任类型

从理论上讲，案件当事人与第三人间的权利义务关

系，常与执行名义的债权债务关系不符。原则上，生效

判决的执行力不直接及于第三人，需另行诉讼。未经法

庭辩论和法院判决，不得强制执行第三人财产。但实际

执行中，被执行人抗拒或规避执行，申请执行人权益难

保障。因此，我国在特定情境下，允许执行机构初步判

断当事人与第三人关系，并变更或追加第三人为被执行

人，以快速保障债权人权益，实现纠纷一次性解决。

特别指出，《变更、追加规定》允许当事人在特定

情况（如第14条第2款及第17至21条）下通过执行异议之

诉救济，是应对执行困境的权益之举。未来制定《强制

执行法》或完善立法时，若仍考虑执行效率，允许追加

另一法律关系主体为被执行人，应尊重当事人程序保障

权，扩大执行异议之诉适用范围至所有基于另一实体法

律关系变更或追加执行当事人的情形，确保充分程序救

济。一旦“执行难”解决，应恢复先审查后执行的正常

程序。

参考文献

［1］廖浩．民事特定继受执行程序研究——以执行主体

变更、追加的二阶段架构为中心［J］．华东政法

大学学报，2020，23（4）：144-159．

［2］回亮．民事执行中追加被执行人制度研究［D］．

上海交通大学，2018．

［3］黄子涵．民事执行当事人变更和追加程序研究

［D］．广西大学，2020．



试论执行当事人变更、追加之程序完善2025 年 7 月
第 7 卷第 7 期 ·623·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ss	 https://doi.org/10.35534/pss.0707104

［4］刘学在，王炳乾．执行当事人之变更、追加的类

型化分析［J］．政法学刊，2018，35（2）：86-

100．

［5］张英．论民事执行复议制度的构建［J］．山东审

判，2010，26（2）：88-92．

［6］姜宇轩，贾宏斌．以债权转让方式变更申请执行人

司法审查制度反思与重构—兼评《变更追加规定》

第9条与《强制执行法（草案）》第21条［J］．法

律适用，2024（1）：92-102．

［7］肖建国．执行当事人变更与追加的程序研究基于

德、日、韩执行文制度的比较研究［J］．法律适

用，2011（9）：8-14．

［ 8 ］ ［ 德 ］ 奥 拉 夫 · 穆 托 斯 特 ． 德 国 强 制 执 行 法

［M］．马强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9：

77．

［9］刘颖．执行文的历史源流、制度模式与中国图景

［J］．中外法学，2020，32（1）：241-258．

［10］杨与龄．强制执行法论［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2002：38．

［11］陈计男．强制执行法释论［M］．元照出版有限公

司，2012：115．

［12］陈娴灵．许可执行之诉：强制执行程序中当事人

适格之救济［J］．法学评论，2010，28（6）：

129-137．

［13］丁宝同．执行异议之诉：比较法视野下的谱系解

读［J］．比较法研究，2015（4）：78-96．

［14］张卫平．执行救济制度的体系化［J］．中外法

学，2019，31（4）．

［15］苏才清．变更执行义务主体的法律问题探析

［J］．人民司法，1996（6）：7．

A Tentative Discussion on the Improvement of Procedures 
for Changing and Adding Enforcement Parties

Xiao Weifeng

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Abstract: In civil litigation, the enforcement procedure is an important link to ensure judicial justice. However, for many 
reasons, the parties involved in the enforcement may change, which directly affects the progress of the enforcement 
procedure. This article first points out that the current “Amendment and Addition Regulations” have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supply of procedural norms, unclear review subjects, undefined application time, and incomplete relief 
channels. By comparing the enforcement document systems of Germany, Japan and the relevant systems in Taiwan 
reg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such as expanding the applicable scenarios, clarifying the 
procedure initiation methods, improving the review procedures and strengthening the protection of procedural rights 
and interests, with the aim of constructing a more scientific, reasonable and efficient procedure for the change and 
addition of enforcement parties.
Key words: Civil enforcement; The procedure for changing or adding the enforcement parties; Execution doc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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